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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出。 

本标准由江苏省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施祖建、匡蕾、汪丽莉、王晓明、李伟敏、虞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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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毒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剧毒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管理的总体要求、生产安全管理、设备设施安全管理、储运

安全管理、日常安全管理、应急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剧毒化学品生产企业。剧毒化学品使用企业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 10409 防盗保险柜 

GB 15258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GB 15603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GB 17565 防盗安全门通用技术条件  

GB 17914 易燃易爆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 

GB 17915 腐蚀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 

GB 17916 毒害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30871 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60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0489 化工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 

GB 50493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 

GB/T 11651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GB/T 16483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内容和项目顺序 

GB/T 18664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AQ/T 3033 化工建设项目安全设计管理导则 

AQ/T 3048 化工企业劳动防护用品选用及配备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T 223 工作场所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装置设置规范 

SY/T 6772 气体防护站设计规范 

TSG 21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R0005 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GA/T 73 机械防盗锁 

HG/T 23004  化工企业气体防护站工作和装备标准  

https://www.baidu.com/link?url=dG930Wgj8gRWERgRMXzzoKJ9CeMSEXp_qPRbuZ30_qJH3jqqzP-rk1l7aJZ9HWyNuxAdWMqEAkixYZSHMAVf_q&wd=&eqid=c5a7bc16000232a8000000055c3b5e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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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本文件。 

3.1  

剧毒化学品 highly toxic chemical 

具有剧烈急性毒性危害的化学品，包括人工合成的化学品及其混合物和天然毒素，还包括具有急性

毒性易造成公共安全危害的化学品。 

注：国家安监总局等10部门公告[2015]第5号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备注中标注为剧毒的化学品。 

4 总体要求 

4.1 新建、改建、扩建涉及剧毒化学品生产的建设项目应按照国家、省相关法律、法规及行政许可制

度办理相关手续。 

4.2 企业主要负责人应做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承诺，履行其安全生产、职业卫生职责和义

务。 

4.3 企业应设置治安保卫机构，配备专职治安保卫人员。 

4.4 企业应设置专职的剧毒化学品管理岗位。剧毒化学品生产车间和储存仓库应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剧

毒化学品管理人员。企业剧毒化学品管理人员总数应不少于接触剧毒化学品人员总数的 1%，且不少于 2

人。 

4.5 企业中涉及剧毒化学品作业岗位的人员应年满 18周岁，担任值班守护和巡查人员不宜超过 60周

岁；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通过培训考核；应掌握值守岗位所需要的安全知识、专业技术和职业

卫生防护等知识，应能熟练使用技术防范设备和防护器具。 

4.6 企业应编制中文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

标签应符合 GB/T 16483、GB 15258、GB 190等的要求。 

4.7 对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建设项目，应至少满足 GB 50187、GB 50489、GB 50160、GB 50016、

AQ/T 3033等的要求，并以最严格的安全条款为准。 

4.8 剧毒化学品生产设施，应布置在远离人员集中场所的单独地段内，且在人员集中场所全年最小频

率风向的上风向。 

5 生产安全管理 

5.1 剧毒化学品应密闭装卸、输送。液态剧毒化学品物料的输送应采用无泄漏泵。 

5.2 剧毒化学品生产、储存必须使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要求的包装物、容器盛装剧毒化学品。 

5.3 剧毒化学品生产、储存装置的检维修应制定检维修方案，方案中应明确职业中毒危害防护措施。

检维修作业必须严格按照方案和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检维修现场应当有专人监护并设置警示标志。 

5.4 企业应采用密闭的管道排放含有剧毒化学品的废水、废液。 

5.5 企业对生产、储存装置中剧毒化学品采样应选择密闭取样方法。 

5.6 企业应每月至少一次对本单位作业活动和设备设施进行危险、有害因素识别和风险评价，应从影

响人、财产和环境三个方面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对所辨识出存在安全风险的作业活动、设备设施、物料

进行安全风险分析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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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进行特殊作业应满足 GB 30871要求。企业应对危险场所动火作业、有（受）限空间作业等危险性

较大的作业活动，实施作业许可管理，严格履行作业许可审批手续。作业许可应包含安全风险分析、安

全及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应急处置等内容。作业许可应实行闭环管理。 

5.8 企业应设置“智慧化”门禁系统或人员定位系统，记录剧毒化学品生产、储存场所进出人员的姓

名、作业岗位和时间。 

5.9 剧毒化学品生产、储存场所出入口应设置视频监控设备。应严格控制非本单位人员进入，确需进

入者应按审批制度履行手续，并安排人员陪同、监护。 

5.10 企业应按照 GB 50493、GBZ/T 223的要求在剧毒化学品生产、储存场所设置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

施，应为巡检人员配备便携式有毒气体检测报警仪。 

5.11 剧毒化学品生产、储存区域宜设围栏或地面警戒线，应在明显位置设危险标志牌，载明剧毒化学

品职业中毒危害种类、后果、预防及应急救治措施等内容。 

5.12 企业应在剧毒化学品生产、储存区域高处设风向标。 

5.13 剧毒化学品产品包装应有醒目的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贮存剧毒化学品的场所应当在显著的

部位设置剧毒化学品标识。 

5.14 企业生产的剧毒化学品应按照国家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应向行政管理部门报送该剧毒化学品的

毒性鉴定以及经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文件等资料。 

6 设备设施安全管理 

6.1 设备 

6.1.1 涉及剧毒化学品的设备应使用性能可靠的密封装置。 

6.1.2 涉及剧毒化学品的作业场所应设置事故引风机和事故处置管路系统，将泄漏或排出的剧毒化学

品引入有害气体回收或净化处理系统，经净化达到规范要求后排放。有害气体回收或净化处理系统启动

应与有毒气体泄漏检测报警仪联锁。吸风口、移动吸风罩管路风门（蝶阀）可控制，启、闭状态现场指

示或仪表显示，仪表操作系统应设在主控室。 

6.1.3 涉及剧毒化学品的固定式压力容器设计必须符合 TSG 21的要求，移动式压力容器设计必须符合

TSG R0005的要求，设备不宜使用视镜,如必须使用时应选用带有保护罩的视镜，并设引风系统将事故

状态下的剧毒化学品捕集输送至有害气体回收或净化处理系统。 

6.1.4 涉及剧毒化学品的储罐应控制设备数量和贮量，单台设备的装料系数应在 80%以下，储罐的出

料管不宜侧接或底接并应设双阀；应有大于系统中最大容积的事故罐。 

6.1.5 涉及液态、气态剧毒化学品的生产装置、储罐应设置紧急泄放系统，接入有害气体回收或净化

处理系统，并定期检查。 

6.1.6 涉及剧毒化学品的储罐需要设置安全阀时，安全阀安装应满足 TSG 21要求，安全阀前设置爆破

片时宜在爆破片与安全阀之间装超压（压力检测、远传、记录的报警联锁设施）报警器。安全阀放空设

施（管）必须连接有害气体回收或净化处理系统。 

6.1.7 涉及剧毒化学品的操作平台应设置斜梯与地面相通。 

6.1.8 涉及剧毒化学品的区域应设置洗消设施，其废水应排至专用污水处理池，且在专用污水处理池

上设高液位报警器。 

6.1.9 剧毒化学品生产装置电源供电设置应符合 GB 50052的要求。涉及剧毒化学品的设备设施应设置

紧急停车系统、紧急切断装置和泄漏物紧急处置装置。构成一级、二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涉及剧

毒化学品气体、液化气体或剧毒液体的生产、储存装置应配备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SIS）。事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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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紧急停车系统、切断装置、尾气处理系统和泄漏物紧急处置装置应能自动启动，同时具备手动启动功

能，控制仪表应设置不间断电源。 

6.1.10 剧毒化学品仓库内照明设施和电气设备的配电箱及电气开关应设置在仓库外，并应可靠接地，

安装过压、过载、触电、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采取防雨、防潮等保护措施。 

6.1.11 剧毒化学品生产、储存设施不应采用玻璃管液位计。剧毒化学品输送管道不应使用玻璃转子流

量计和玻璃视镜。 

6.2 设施 

6.2.1 涉及液态剧毒化学品的场所应设围堰，堰内容量不应小于最大涉及剧毒化学品设备容量，并应

采用防渗透的建筑材料铺砌；应设置事故状态下泄漏的剧毒化学品和事故废水的收集、储存设施，其容

积应满足事故状态下的有效收集和储存。收集、储存设施包括事故应急池、事故罐、围堰内区域等，事

故应急池、事故罐等应设高液位报警。 

6.2.2 生产储存剧毒化学品的场所，其墙壁、顶棚和地面等内部结构和表面应采用不吸收、不吸附剧

毒化学品的材料，宜加设保护层以便清洗。车间、仓库地面应平整、防滑，墙、地面相接处宜做成半径

大于或等于 50mm的圆角，门窗与内墙面宜平整，不宜设窗台，门框不应设门槛，以易于清扫。 

6.2.3 企业应根据涉及的剧毒化学品类型和职业健康要求设置淋浴间和更衣室，并设置清洗、存放或

者处理从事接触剧毒化学品作业人员的工作服、工作鞋帽等物品的专用间。 

6.2.4 涉及剧毒化学品的作业场所应设事故淋浴、洗眼器，并设置不断水的供水设备。 

6.2.5 剧毒化学品的工作场所应设置洗消室、消毒室及专用洗衣房等。 

6.2.6 输送气液态剧毒化学品的管道宜集中布置形成管廊，且管廊不宜设置在人员集中区域周边。剧

毒化学品输送管道不应穿越办公室、休息室、操作室、配电室、宿舍、人员密集厂房、餐厅、经常有人

来往的通道（含地道、通廊）等建、构筑物。 

6.2.7 输送剧毒化学品的泵房应与其他泵房分隔设置。 

6.2.8 企业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破产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理留存或者残留有毒物品

的设备、包装物和容器。 

7 储运安全管理 

7.1 剧毒化学品储罐宜单独设置储罐区，并应与其它非剧毒化学品储罐隔离。 

7.2 剧毒化学品应在配备防盗报警和监控装置的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剧毒化学品仓库储存量不应超

过设计要求，并应依据剧毒化学品特性分区、分类、分罐、分库储存。剧毒化学品不应与禁忌化学品混

合储存。凡混存剧毒化学品，货与货之间，应留有 1m以上的距离，并要求包装容器完整，两种物品不

应发生接触。剧毒化学品不应露天存放。 

7.3 存放剧毒化学品的专用仓库内应满足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储存场所(部位)的防盗安全门应符合 GB 17565 的要求,其防盗安全级别为乙级(含)以上； 

b) 防盗锁应符合 GA/T 73 的要求； 

c) 防盗保险柜应符合 GB 10409的要求； 

d) 剧毒化学品仓库不应在地下设置； 

e) 剧毒化学品的专用仓库门口应设置防鼠档板； 

f) 剧毒化学品仓库应设置高窗。窗户应采取避光和防雨措施，并应安装防护栏，防护栏应采用直

径不小于 12毫米的实心钢筋，相邻钢筋间隔不应大于 100毫米，高度每超过 800毫米的，应

在中点处再加一道横向钢筋，以增强坚固度。 



DB32/T 3615—2019 

5 

7.4 剧毒化学品的储存应符合 GB 17916和 GB 15603 的要求。易燃易爆剧毒化学品的储存应符合 GB 

17914的要求；腐蚀性剧毒化学品的储存应符合 GB 17915 的要求。 

7.5 储存腐蚀性剧毒化学品仓库的地面应做防腐处理。 

7.6 剧毒化学品专用仓库应当符合安全、消防的要求，设置明显标志，并保证其有畅通的通讯和报警

联络，储存设备和安全设施应当定期检测。 

7.7 存在爆炸危险的剧毒化学品仓库应设置泄压设施。泄压方向宜向上，侧面泄压应避开人员集中场

所、主要通道及能引起二次爆炸的车间、仓库。泄压设施应符合 GB 50016的要求。 

7.8 剧毒化学品仓库内通道应保持清洁、畅通，如发生剧毒化学品泄漏，应及时清理。 

7.9 装卸、搬运剧毒化学品时，应做到轻装、轻卸，严禁摔、碰、撞、击、拖拉、倾倒和滚动。 

7.10 剧毒化学品应交由具备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的相关企业承运。 

8 日常安全管理 

8.1 制度建设 

8.1.1 剧毒化学品的生产、储存作业应建立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严格执行剧毒化学品使用“凭

证”制度；应对剧毒化学品台帐跟踪管理，做到双人记帐；生产、储运作业中应做到双人双锁、双人运

输和双人使用，应做到“双人相互监督”和专人管理。 

8.1.2 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剧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证件查验与登记制度，明确流向

登记责任人。应设立剧毒化学品专用帐目和出入库记录，剧毒化学品出入库应进行核查登记，详细记录

时间、品种、数量、用途等内容，应每天核对剧毒化学品出入库情况，日清日结。记录应至少保存一年。 

8.1.3 企业销售剧毒化学品，应当记录购买单位的名称、地址和购买人员、驾驶员、押运员的姓名、

身份证号及购买凭证号、准购证号、公路运输通行证号、运输车辆牌号，并将所购剧毒化学品的品名、

数量、用途、销售日期、销售人等进行登记。相关记录应至少保存三年。 

8.1.4 企业应建立剧毒化学品封闭式管理制度，确保剧毒化学品在各个环节中用专门容器存放、专用

仓库储存、限定车辆运输、限于专门人员接触，一切相关活动均应在有关责任人的监督之下进行。 

8.1.5 企业应建立剧毒化学品安全检查制度，企业主要负责人对剧毒化学品仓库的检查每月不少于一

次，检查记录至少保存一年。 

8.1.6 企业应建立有毒气体的检测报警设施检测检验制度并定期校验。 

8.1.7 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建立的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以岗位为核心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b) 安全技术岗位操作规程； 

c) 剧毒化学品管理制度； 

d)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e) 从业人员职业健康监护制度； 

f) 产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安全标签管理和作业场所安全警示制度； 

g) 个体防护用品发放使用管理制度； 

h) 安全巡回检查制度； 

i) 事故处理报告制度； 

j) 安全培训教育、考试考核、持证上岗制度； 

k) 生产、储存装置的维修保养和定期检测检验制度； 

l) 安全风险管理、隐患排査治理制度； 

m) 危险作业安全管理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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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培训教育 

8.2.1 企业中从事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剧毒化学品或者处置废弃剧毒化学品活动的人员应

按规定经过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安全知识、专业技术、职业卫生防护、剧毒化学品介质安全资料和

应急救援知识的培训，并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作业。 

8.2.2 企业应每年进行剧毒化学品防毒知识、技能课程培训。 

8.2.3 企业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接受与本工种相适应的、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经安全技术理论考核和

实际操作技能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 

8.3 安全检查 

8.3.1 企业应定期进行剧毒化学品生产、储存设施和装置的治安防范系统的检测、维护工作，并做好

检测维护记录，保证安全防范系统有效运行。治安防范系统出现故障，应在 24 小时内恢复功能，在维

修期间应启动应急预案。 

8.3.2 企业应定期进行剧毒化学品生产、储存设备的检查及维修，每年应对含剧毒化学品物料的工艺

设备进行腐蚀监测，对信号报警系统和通讯系统进行测试。 

8.3.3 企业每日应对剧毒品贮槽、管道、阀门、放料泵、控制开关箱、液位计等进行检查。做好巡回

检查记录，如发现剧毒品输送管道法兰接口处微小渗漏，应及时检查和清理，清理时应有穿戴好防护专

用服装和用具的 2人同时在场，1人清理或检修，1人监护，双人签字记录。 

8.3.4 对重复使用的剧毒化学品包装物、容器，使用单位在重复使用前应当进行检查；发现存在安全

隐患的，应当维修或者更换。使用单位应当对检查情况作出记录，记录的保存期限不应少于 2年。 

8.4 隐患排查 

8.4.1 企业应每月至少一次组织开展隐患排查工作。 

8.4.2 对安全检查、隐患排查中发现的隐患应及时整改，发现重大事故隐患，应立即停止相关作业活

动，及时向上级汇报，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待进行原因分析后，针对原因制定并实施整改。企业应

做好隐患的闭环管理。 

8.5 职业健康 

8.5.1 剧毒化学品生产、储存设备设施应保证作业场所中有害物质浓度符合 GBZ 2.1的要求。 

8.5.2 接触剧毒化学品作业的工作人员上岗前应被明确告知所从事工作的职业危害性，并在劳动合同

中体现告知内容。 

8.5.3 企业中接触剧毒化学品的人员应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有职业禁忌

症者不应上岗作业。 

8.5.4 剧毒化学品生产企业应当至少每月对可能涉及剧毒化学品的作业场所进行一次职业中毒危害因

素检测;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职业中毒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8.5.5 当作业场所空气中的尘、毒在技术上较难控制时，宜采取以下措施： 

a) 设置密闭操作室，保证新鲜空气供应量不少于每人 30m
3
/h； 

b) 采用送风面具或岗位送风； 

c) 送入空气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8.6 个体防护用品配备和管理 

8.6.1 企业应为从业人员提供个体防护用品，个体防护用品选择、使用与维护应符合 GB 11651、GB/T 

18664、AQ/T 3048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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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生产、使用、储存剧毒化学品场所应配备空气呼吸器、化学防护服和相应的急救药品、用品。 

8.6.3 作业人员结束作业时，其使用的工作服、工作鞋帽等物品必须存放在剧毒化学品作业区域内，

不应穿戴到其它作业区域。应由企业集中清洗。 

8.6.4 企业员工不应在有毒作业区饮水、进食、休息，企业应在合适区域设置独立的休息室。 

9 应急管理 

9.1 应根据剧毒化学品特性编制剧毒化学品突发事故专项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 

9.2 在布置生产剧毒化学品装置的车间时，应同时考虑相应事故防范和应急，救援设施应与设备配套，

并留有应急撤离通道和必要的泄险区。 

9.3 生产、储存剧毒化学品的作业场所，应设置通讯、报警装置，现场应配备应急处置设备、设施、

急救用品、药品和冲洗设备，并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处于正常适用状态。 

9.4 涉及气态、液化气态的剧毒化学品生产企业应设置气防站（室），气防站（室）的配置要求应满

足 HG/T 23004和 SY/T 6772 的要求。 

9.5 企业应配备专业或兼职的应急队伍，救援人员应接受个体防护器材使用和剧毒化学品中毒人员现

场处理及院前抢救技术培训，对接触剧毒化学品的人员应定期进行事故防范和应急处理培训。 

9.6 剧毒化学品生产企业应与附近医院和具有急性剧毒化学品中毒诊断治疗、抢救器械和存有相应特

效药品的医院签订应急救援协议，建立联络机制和合作开展桌面演练或现场预案演练。 

9.7 发生剧毒化学品丢失、中毒等事故时，企业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及时向主管部门和卫生、公

安等行政机关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